木凯淖尔镇综合行政执法队2026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为全面规范我镇综合行政执法行为，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与优化营商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原 保护条例》《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违法行为处罚规定》《内蒙古自治区爱国卫生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木凯淖尔镇人民政府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及相关工作要求以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关于行政检查计划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结合木凯淖尔镇“红色柳林”特色、农牧业主导、土鸡养殖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实际，制定本计划。 
1、 总体要求
（1）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依法监管、精准施策、服务为民，聚焦安全生产、生态保护、市场监管、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统筹整合检查资源，规范检查程序，提升检查效能，杜绝多头检查、重复检查，以高质量行政检查护航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工作原则。1. 依法依规，权责清晰。严格按照法定权限、程序开展检查，明确检查主体、事项、依据和标准，不越权、不缺位。2.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围绕镇域产业特点、风险隐患、民生关切，合理安排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与“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聚焦高风险领域、重点行业、关键环节。3. 分类施策，精准监管。根据行业风险等级、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差异化检查，对信用良好、低风险主体减少频次，对高风险、失信主体加密检查。4. 教育与处罚结合。坚持执法为民，推行“说理式执法”，对轻微违法行为以指导、提醒、整改为主，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5. 协同联动，提升效能。加强与旗直部门、嘎查村（社区）的协作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检查、线索移送机制，形成监管合力。 
（三）工作目标。1. 实现重点领域行政检查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改率100%，有效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生态环境事件发生。2. 规范行政检查行为，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涉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3. 提升执法人员专业能力，检查程序合法、文书规范、结果公开，行政执法公信力显著增强。4. 推动市场主体、农牧民群众守法意识提升，形成“监管+服务+普法”一体化工作格局。
 二、检查主体与范围
 木凯淖尔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牵头开展全镇行政检查工作相关站所配合。检查范围：全镇18个嘎查村、1个社区，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农牧合作社、种养殖基地、餐饮门店、商超、农房建设现场、草原林地、水利设施、红色旅游场所等。分类整合检查事项，按土地管理、草原保护、城市道路管理、河道水利管理、水土保持、市容环境卫生、森林保护、农业农村管理、大气污染防治等领域进行归类，避免重复检查和监管漏洞。检查比例为日常巡查100%覆盖重点单位，“双随机”每半年抽查30%。检查频次为日常巡查每月1次，专项检查每季度1次，“双随机”每半年1次。检查方式为日常巡查实地核查、专项检查联合旗应急管理局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三、检查方式与程序 
（一）检查方式 
1. 日常巡查。由木凯淖尔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及相关站所执法人员，按片区、分领域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发现、处置问题。
2. 专项检查。针对特定领域、特定问题，由镇政府统一部署，成立专项检查组，开展集中检查、整治。
3.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依托行政执法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检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4. 联合检查。加强与旗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林草局、水利局、文旅局等部门的协作，开展跨部门联合检查，避免重复检查。
5. 线上加线下结合。运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提升检查效率；实地核查与书面审查相结合，全面掌握情况。 
（二）检查程序 
1. 准备阶段。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事项、标准、人员、时间及要求，准备检查文书、设备。
2. 实施阶段。出示执法证件，告知检查事项、依据及当事人权利义务；通过现场核查、查阅资料、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开展检查，如实记录检查情况。
3. 处置阶段。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对涉嫌违法的，依法立案查处；对不属于本镇管辖的，及时移送相关部门。
4. 公示阶段。检查结果、整改情况及处罚信息，按规定在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栏等平台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四、计划管理与备案 
本计划为木凯淖尔镇综合行政执法队2026年度计划类行政检查计划，于2026年1月底前报鄂托克旗司法行政部门和上一级行政检查主体备案。因法律法规、政策调整或实际情况变化，需要调整检查事项、频次、方式等内容的，需重新制定计划并备案。
[bookmark: _GoBack]六、工作要求 
1. 强化责任落实。各相关站所要明确专人负责，细化工作措施，确保检查计划落地见效；对检查中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2. 提升执法能力。加强执法人员法律法规、业务技能培训，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水平。
3. 注重宣传引导。通过入户宣传、微信群、宣传栏等方式，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引导市场主体、农牧民群众自觉守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4. 加强总结评估。每半年对行政检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分析存在问题，优化检查方式，提升监管效能。

